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5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嘉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

字第64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嘉彰幫助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應將檢察官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所載之「我給你做後一

個小時」更正為「我給你最後一個小時」；證據並所犯法條

欄一所載「業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更正為「業

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供述明確」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刑法第305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

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簡易庭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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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6473號

　　被　　　告　許嘉彰　男　32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嘉彰雖可預見一般人取得以他人名義申辦之手機門號，常

與供自己或他人做為包含恐嚇他人危安在內之犯罪有密切關

連，竟仍基於縱若有人以其申辦之手機門號做為包含恐嚇在

內之犯罪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犯意，於民國112

年9月26日某時，在板橋或三重之某遠傳門市，將其所申辦

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下稱本案門號)提供予姓名年籍不詳

綽號為「阿宏」之地下錢莊人員使用。嗣「阿宏」及所屬之

犯罪集團某成員於112年10月25日14時許，以本案門號傳送

簡訊向居住宜蘭縣之李俊葦恫稱：「我給你做後一個小時，

3點前我沒收到10000，我直接賣你資料」等語，致李俊葦心

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李俊葦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

訴人李俊葦於警詢時之指訴相符，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手

機簡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證被告前揭自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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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相符，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305條之幫助恐

嚇罪嫌。被告以幫助他人犯罪之不確定故意，而參與實施恐

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

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黃明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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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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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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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5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嘉彰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64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嘉彰幫助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應將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所載之「我給你做後一個小時」更正為「我給你最後一個小時」；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所載「業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更正為「業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供述明確」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5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簡易庭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6473號
　　被　　　告　許嘉彰　男　32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嘉彰雖可預見一般人取得以他人名義申辦之手機門號，常與供自己或他人做為包含恐嚇他人危安在內之犯罪有密切關連，竟仍基於縱若有人以其申辦之手機門號做為包含恐嚇在內之犯罪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26日某時，在板橋或三重之某遠傳門市，將其所申辦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下稱本案門號)提供予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為「阿宏」之地下錢莊人員使用。嗣「阿宏」及所屬之犯罪集團某成員於112年10月25日14時許，以本案門號傳送簡訊向居住宜蘭縣之李俊葦恫稱：「我給你做後一個小時，3點前我沒收到10000，我直接賣你資料」等語，致李俊葦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李俊葦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李俊葦於警詢時之指訴相符，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手機簡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證被告前揭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305條之幫助恐嚇罪嫌。被告以幫助他人犯罪之不確定故意，而參與實施恐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黃明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奕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5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嘉彰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
字第64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嘉彰幫助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應將檢察官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所載之「我給你做後一
    個小時」更正為「我給你最後一個小時」；證據並所犯法條
    欄一所載「業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更正為「業
    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供述明確」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刑法第305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
    ，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簡易庭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6473號
　　被　　　告　許嘉彰　男　32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嘉彰雖可預見一般人取得以他人名義申辦之手機門號，常
    與供自己或他人做為包含恐嚇他人危安在內之犯罪有密切關
    連，竟仍基於縱若有人以其申辦之手機門號做為包含恐嚇在
    內之犯罪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犯意，於民國112
    年9月26日某時，在板橋或三重之某遠傳門市，將其所申辦
    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下稱本案門號)提供予姓名年籍不詳
    綽號為「阿宏」之地下錢莊人員使用。嗣「阿宏」及所屬之
    犯罪集團某成員於112年10月25日14時許，以本案門號傳送
    簡訊向居住宜蘭縣之李俊葦恫稱：「我給你做後一個小時，
    3點前我沒收到10000，我直接賣你資料」等語，致李俊葦心
    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李俊葦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
    訴人李俊葦於警詢時之指訴相符，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手
    機簡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證被告前揭自白與
    事實相符，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305條之幫助恐
    嚇罪嫌。被告以幫助他人犯罪之不確定故意，而參與實施恐
    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
    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黃明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奕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5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嘉彰


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64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嘉彰幫助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應將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所載之「我給你做後一個小時」更正為「我給你最後一個小時」；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所載「業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更正為「業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供述明確」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5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簡易庭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6473號
　　被　　　告　許嘉彰　男　32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嘉彰雖可預見一般人取得以他人名義申辦之手機門號，常與供自己或他人做為包含恐嚇他人危安在內之犯罪有密切關連，竟仍基於縱若有人以其申辦之手機門號做為包含恐嚇在內之犯罪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26日某時，在板橋或三重之某遠傳門市，將其所申辦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下稱本案門號)提供予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為「阿宏」之地下錢莊人員使用。嗣「阿宏」及所屬之犯罪集團某成員於112年10月25日14時許，以本案門號傳送簡訊向居住宜蘭縣之李俊葦恫稱：「我給你做後一個小時，3點前我沒收到10000，我直接賣你資料」等語，致李俊葦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李俊葦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嘉彰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李俊葦於警詢時之指訴相符，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手機簡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在卷可稽，足證被告前揭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305條之幫助恐嚇罪嫌。被告以幫助他人犯罪之不確定故意，而參與實施恐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黃明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　記　官　陳奕介　 


